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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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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买了10万元保健产品

父母购买保健品上了瘾
儿子劝不动向工商求助

电线杆歪倒搭路边树上

一个多星期仍无人管

本报9月17日热线消
息 (记者 王述 刘蒙蒙 )
17日，家住曹家巷社区的
市民张女士给本报打来热
线电话，称一电线杆倒了
一个星期，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至今无人管，希望
相关部门负起责任，尽快
解决问题。

17日上午11时许，记
者来到张女士反映的曹家
巷小区以东胡家牌坊中段
位置，记者观察到，在路北
依次有3根电线杆，第2根
电线杆根部折断，恰好歪
倒在旁边的一棵树上，电
线杆顶部有几根电线扯
着，也有几根电线断裂耷
拉到地上。过往的车辆并
没有注意到电线杆存在的
安全隐患，依旧把车停在
树的旁边。剩余的两根电
线杆“站姿”还算标准，上
面零零散散地扯着几根电
线，中间电线缠在一起。

“这个电线杆很危险，
希望有人来管管。”附近的
商户张先生告诉记者，这
根电线杆倒了有一个多星
期了，幸好没有砸伤行人
和车辆。关于电线杆如何
倒塌，张先生怀疑是晚上
附近工地施工，不时有拉
石头的大车经过，由于车
身过高，电线低矮杂乱，扯
着电线把电线杆给拽断
了。张先生说，自己在这里

经营生意有十几年了，一
直看这些电线杆无人管，
也没人修，也不知道有何
用途。“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尽早撤掉这些废弃的电线
杆和电线。”

一位正准备在此停车
的车主李女士告诉记者，
一个月之前，这个电线杆
就已经歪斜了，一个星期
之前，整个电线杆根部都
折断了，“仅仅靠一棵树支
撑，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要
是以后刮风下雨，会倒下
来，砸到车辆和路人，非常
危险。”这位居民还表示，
自己曾经找过居委会反映
过情况，也找过两家通讯、
电力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都说电线杆不归他们管
理。

记者走访过程中观察
到，由于耷拉下来的电线
杂乱无章，影响正常的经
营活动和行人通过，商户
把电线用竹竿挑到一起捆
绑起来，挂在电线杆头，车
身稍微高一点的车通过还
是会有难度。如果再遇上
刮风下雨的天气，电线杆
随时有倒地的危险，电线
也会被扯到地上，到时候
后果不堪设想。

随 后 ，记 者 拨 打 了
“12345”市长热线，工作人
员称已经接到过居民反映
情况，正在处理中。

本报9月17日热线消息(记者 李
晓东)8月初，青州市客运站在门前
划定了两个出租车下客专用车位，
由于车位太少，加上私家车经常占
用车位，导致不少出租车犯难。如
果出租车乱停车，将被客运办暂扣营
运证。

9月17日上午，记者在客运站门
前找到了出租车下客点，地面上用黄
色油漆划了三道线，隔出了两个车
位，并标注有出租车下客点字样。如
果不是将车开进客运站广场内，很难
发现地面上有车位标注。在车位南边
5米远处，竖立着一块通告牌，上面规
定黄线以东，广场通道内禁止停车，
再无其它指示标志。通告牌中所说的
黄线也已经难以辨认。

“让我们出租车司机跟在夹缝里
一样”。出租车司机杨师傅说，划定车
位本来是件好事，让客运站前的交通
秩序都好一点，有规定肯定要遵守，
可车位少，经常排长队，又没有指示

标志，遵守起来很不方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出租

车司机表示，在划定下客点后并未接
到相关通知，但青州市交通运输管理
所客运办却在客运站前进行了三次
执法稽查。

“我还是先问了旁边的执法人员
才停的车，可停车后还是被查了”，的
哥韦师傅告诉记者，他是9月6日来客
运站送乘客，发现前面的出租车排着
长队，就特意询问旁边的执法人员，
应该停在那里，可当韦师傅按执法人
员所说的位置停车下客后，执法人员
上前称韦师傅为违规停车并没收了
营运证。

韦师傅说，他前天接到通知说要
他去出租车公司接受培训，并需缴纳
300元培训费，培训结束后可领回营
运证。“我说我打了市长热线投诉此
事，他们就拒收我的钱，也不给我
证”。韦师傅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要
他去客运办询问此事，并做进一步处

理。
另一位孟师傅说，与他同开一辆

出租车的王师傅也是因在客运站前
违规下客被扣了营运证，在交了300

元罚款之后才将证领回，也没有开具
罚款收据等。

17日上午11点，记者又来到青州
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客运管理办公
室。韩荣国主任告诉记者，因为客
运站广场面积较小，受地方限制，
出租车下客点在规划时存在一定的
难度。接下来也将会进行积极的调
整，除了加车位以外，还将会设立
指示标志。对于私家占用下客点，
韩主任说，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难
度，不能随时盯靠，但以后会加强
监管，如再发现，将进行劝离。

“绝对不会进行罚款，在司机接
受培训之后就会给回营运证”。韩主
任说，前段时间进行过三次执法稽
查，确实扣留了部分违规停车的出租
车营运证，等司机在接受完培训之
后，将会通知他们领会营运证，目前，
培训还没有开展。

韩主任告诉记者，在8月初已经
下达了关于下客点规范停车的通知，
并打印了600份，每辆出租车都有一
份。

当天下午，记者又联系到了大发
出租车公司的李经理。李经理称，8月
份，公司通过张贴通知和口头传达的
形式告知了出租车司机下客点规范
停车的事项。对于违规停车需缴纳
300元培训费一事，李经理也予以了
否认，“只有接受资格培训的人员缴
纳了300元培训费，违规停车的培训
还没有开展，也不会收取费用”。

只给俩车位，让车往哪停
青州市客运站划定出租车专用车位，如违规停车要被暂扣营运证

本报9月17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
松刚)16日，市民赵先生反映，他的父
母在三四年前就开始购进各种保健
产品，前后花去了4万元左右，一直没
有什么保健效果，2012年8月底，父母
又从骏丰公司花费6万元购进一台周
林频谱屋，看到父母购买保健产品花
费这么多“冤枉钱”，屡劝无果的赵先
生只好向当地工商部门求助。

16日，市区的赵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父母住在潍坊市潍柴小区，现在
已经退休在家，母亲身体状况很好，
父亲患有冠心病。赵先生说，从三四
年前开始，他留意到，父母开始购进
一些保健产品，“一个浴霸，多了一项
保健效果，价格就涨到了上千元。”赵
先生说，父母先后买来了很多保健产
品，很多价格高得离谱，“一台制水机

要5000多元”。
最开始，赵先生对父母购进保健

产品的行为，并没有多加关注，“价格
虽然很贵，但是老人觉得对身体有好
处，做孩子的不好说什么。”赵先生告
诉记者，在过去的三四年间，父母先
后从泰华城的骏丰公司购进保健浴
霸、频谱制水机和一家韩国保健公司
生产的按摩床等保健产品，就他所知
道的，就已经花费了4万元左右。

据赵先生介绍，父母买回去这些
保健产品后，并没有给他们的身体带
来所谓的保健效果，一点不明显，甚
至有些产品的保健作用，并不适用于
自己的父母身体状况。赵先生屡次劝
说，都被父母严词拒绝。父母相信一
个服务员的话，却不相信自己的话，
实在让他难以理解。

2012年8月底，在赵先生不知情
时，父母又从泰华城的骏丰公司购进
了一个周林频谱屋，价格6万元左右。
当赵先生得知情况后，在网上搜索发
现同款频谱屋的价格，一般在3万左
右。而且，频谱屋并不适用于患冠心
病的父亲使用。于是，赵先生严厉要
求父母退掉昂贵的频谱屋。当赵先生
将自己的看法告诉父母时，父母还是
有些“不买账”。

无奈的赵先生只好把这件事反
映到奎文工商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
科，投诉保健公司夸大宣传，诱使老
人购买保健产品，希望能够将这个昂
贵的频谱屋退掉。然而，因为缺乏有
效证据，无法证明购买保健产品时，
遭遇推销员夸大宣传，最终问题不了
了之。

推销员太能忽悠

投诉取证难度大

延伸调查

16日，记者就此咨询奎文工商分
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李兆华
说，老人购买保健产品遭忽悠的投诉
举报，一直以来都是工商部门的工作
热点和难点，很多老人或者老人子女
投诉后，大多因举证不足，最终自认
倒霉。

李兆华说，当前很多的保健公司
利用老人辨识能力差的特征，以直接

向老人推销或者上门为老人服务的方
式，介绍保健产品，而在介绍其保健产
品的功能时，往往夸大了产品的保健
功能，而冠以“取代药品治疗”、“包治
百病”等等虚假信息，注重养生保健缺
乏辨识能力的老人，往往中招。

另外，一部分保健产品推销员在
老人的眼里，信任度甚至超过了自己
的子女，“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但是

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们宁肯相信这些
推销员，也不相信自己的子女，这也
与子女对老人关怀缺位有关。”李兆
华告诉记者，子女对老人关怀缺位，
也是造成一部分老人购保健产品“上
瘾”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对保健产品投诉进行处
理时，取证难度却非常大，“保健公
司的宣传扉页中，基本发现不了问
题，问题出在推销员的措辞上，这
样以来，取证是非常难的，而且还
有受害老人不愿意配合的问题。”
李兆华说，儿女加强和父母沟通，提
早防范滥买保健品行为，作为老人，
在购买保健产品时也应该与子女沟
通，以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出出租租车车下下客客点点停停满满了了其其他他车车辆辆。。

QQ群里满是色情图片

两男子涉嫌传播淫秽物品被刑拘

本报9月17日热线消
息 (记者 赵磊 )青州市两
名男子分别建立传播淫秽
图片的色情QQ群和担任
QQ群的管理员，QQ群成
立一年半时间，群成员超
过百人。9月17日，记者获
悉，两男子因涉嫌传播淫
秽物品罪被奎文警方依法
刑拘。

17日，记者赶到了奎
文公安分局潍州路派出
所。“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从网上发现了一个色情
QQ群，里面有人传播色情
图片和文字。”办案民警
告诉记者，警方从互联网
上发现这个QQ群之后，
就开始搜索QQ群的群主
和管理员。通过一定的技
术手段，警方找到了这个
QQ群的群主田某和管理
员贾某。随后，警方依法
传唤两人到公安机关接受
审查。

14日上午，两名男子
先后被抓获至潍州路派出
所。群主田某供述，一开始
他就是建了个QQ群，加了
一些同学、朋友在里面。后
来，群里人都胡说八道，他
也就开始大量的传播淫秽

图片和文字。“以前我也加
入过一些色情QQ群，觉得
自己也能建一个，于是就
建了。就是为了玩儿，让有
共同爱好的人共享资源。”
田某称，QQ群是从2011年4

月份成立，至今已经有群
成员100多人，其中有几名
女性QQ号，其中田某就是
申请了一个女号。

经过调查，群主田某
今年29岁，管理员贾某今
年34岁。两人都是青州市
人，而且有正当的工作，田
某在当地一个机械厂上
班，而贾某则在一家建筑
公司当司机。两人都已经
结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利用网络传播色情信息，
QQ群成员达到30人以上，
就可以对群主判处网上传
播淫秽信息的罪名。”办案
民警告诉记者，传播淫秽
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
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
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9月17日，记者采访了
解到，目前田某和贾某已
经被奎文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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